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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新聞稿  

發稿日期：109年 10月 30日 

發稿單位：公共關係室  

連 絡 人：庭長 劉景宜  

 連絡電話：02-22616714#1801  編號： 109-009        

  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被告孫幼英 

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新聞稿 

本院 108 年度金重訴字第 12 號被告孫幼英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，於民

國 109年 10月 30日上午 11時 59分宣判，茲說明本院判決要旨如下： 

壹、 主文 

一、主刑及沒收部分 

(一)孫幼英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一項第二款 

    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，處有期徒刑捌年貳月。又犯證券交易 

   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一項第三款之重大特別背信罪，處 

    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億捌佰伍拾貳萬 

    捌仟柒佰元，除應發還被害人、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 

    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 

    額。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陸月。 

（二）鍾素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一項第二 

      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，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 

二、參與沒收部分 

    參與人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、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財產，    

    不予沒收、追徵。 

貳、事實摘要 

一、非常規交易部分 



  2  

  孫幼英係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 

    公司（下稱：大飲公司）之常務董事及總經理，負責大飲公 

    司之經營管理、取得或處分資產、資金貸與等各項公司業務 

    、決策事宜，為大飲公司之實質負責人。國信食品股份有限 

    公司（下稱國信公司），為大飲公司代工生產果汁等食品； 

    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旭順公司）為大飲公司之經銷 

    商，孫幼英亦實際掌控國信、旭順公司之人事、財務及業務 

    經營而同為實際負責人。鍾素娥為旭順公司之財務經理，並 

    同時負責大飲、國信公司之財務會計、資金調度等業務，為 

    大飲、國信、旭順等 3 家公司之最高財務經理，其等屬證券 

    交易法所指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，均 

    明知受大飲公司全體股東委任，代表全體股東實際經營與執 

    行大飲公司事務，負有妥善為大飲公司處理事務、為全體股 

    東謀求最大利益之義務。竟因國信公司積欠慶豐商業銀行股 

    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慶豐商銀）債務（約 8 億 585 萬 2,651 元 

    ），慶豐商銀向本院聲請對國信公司強制執行，國信公司所 

    有如位在新北市新店區秀岡段第 4 、5 、7 、8 地號土地（ 

    應有部分 65/100，下稱系爭秀岡段土地）因而遭本院民事執 

    行處查封。孫幼英、鍾素娥為恐國信公司所有系爭秀岡段土 

    地遭拍賣而為第三人取得，在知悉大飲公司於 107 年 6 月可 

    動用資金僅為 1 億餘元之情形，竟謀議以大飲公司分別向旭 

    順公司購買臺南市佳里區佳里段土地及建物（下稱系爭臺南 

    不動產）、向國信公司購買高雄市湖內區土地及建物（下稱 

    系爭高雄不動產）之虛偽交易支付預付款之方式，將大飲公 

    司之巨額資金匯入國信公司，使國信公司得以虛偽交易之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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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額清償前開債務，避免系爭秀岡段土地遭拍賣。孫幼英委由 

    鍾素娥指示不知情之財務、管理人員召開會議及辦理不動產 

    鑑價，未評估不動產上抵押權對價額之影響，亦未規劃塗銷 

    抵押權時點，逕以鑑定價額（未考量抵押權）為交易價額， 

    並主導付款條件為大飲公司優先給付 98％之交易價金與旭順 

    、國信公司、過戶期限未定之契約條款。孫幼英繼而利用其 

    對大飲公司董事會之控制能力及重大影響力，於 107 年 6 月 

    28 日大飲公司董事會，由不知情之全體董事未經實際討論而 

    逕行以無異議通過「以 1 億 6,000 萬向旭順公司購買系爭臺 

    南不動產；以 2 億 4, 000 萬元向國信公司購買系爭高雄不動 

    產」之議案。再由鍾素娥向臺灣銀行士林分行（下稱士林分 

    行）申貸 4 億 6,500 萬元，待士林分行於 107 年 8 月 7 日撥 

    款 4 億 5,700 萬元後，鍾素娥隨即於 107 年 8 月 7 日命大飲 

    公司財務部分別匯款 1 億 5,700 萬元與旭順公司、2 億 3,50 

    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繼令旭順公司於同日（即 107 年 8 月 7 日） 

    轉匯 2 億元與國信公司，國信公司於同日（即 107 年 8 月 7 日） 

    分別開立面額 2 億 9,513 元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

    司（下稱兆豐商銀）支票、面額 3 億元之上海商銀支票與本 

    院民事執行處，供清償前開積欠慶豐商銀之債務。嗣因會計 

    師查核大飲公司 107 年第三季財報發現系爭台南、高雄不動 

    產交易遲未過戶之情，而國信、旭順公司取得之前開價金均 

    用以清償慶豐商銀之債務而無力支付土地增值稅，其等復為 

    隱匿前開虛偽交易及取信會計師，修改前開買賣契約變更由 

    大飲公司負擔土地增值稅，大飲公司因而需另行支付系爭臺 

    南不動產土地增值稅 1,455 萬 1,234 元、系爭高雄不動產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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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地增值稅 1,847 萬 4,979 元（合計 3,302 萬 6,213 元），孫 

    幼英、鍾素娥 2 人以上述方式直接使大飲公司為不合營業常 

    規且不利益之交易，致大飲公司在未確保取得系爭臺南、高 

    雄不動產所有權之情形下，即以 2.13 %利率向士林分行借貸 

    4 億 6,500 萬元，而額外負擔 389 萬 1,151 元之利息，以及 

    將資金 4 億 2,502 萬 6,213 元全數匯出（計算式：1 億 5,70 

    0 萬元＋2 億 3,500 萬元＋3,302 萬 6,213 元＝4 億 2,502 

    萬 6,213 元），而遭受重大損害，足以危害證券市場之穩定 

    及大眾投資人之權益。孫幼英實質掌控之國信公司因而取得 

    前開 4 億 2,502 萬 6,213 元之不法利益，其犯罪所得達 1 億 

    元以上。 

  慶豐商銀於 107 年 8 月 28 日以國信公司尚餘 1 億 5,075 萬 1, 

    813 元之債務未清償，對國信公司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撤 

    銷系爭秀岡段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為異議。孫幼英、鍾素娥 

    為挽救國信公司資金不足、避免國信公司系爭秀岡段土地遭 

    拍賣，遂承前犯意，循前開手法，偽以大飲公司為因應企業 

    多角化經營需購置土地為由，向國信公司虛偽購買新北市新 

    店區土地（下稱系爭新店不動產），並主導付款條件為大飲 

    公司優先給付 65％之交易價金與旭順、國信公司、過戶期限 

    未定之契約條款。大飲公司於 107 年 9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， 

    由不知情全體董事通過以 2 億 4,000 萬元向國信公司購買系 

    爭新店不動產之提案。復由鍾素娥指示大飲公司財務人員於 

    107 年 9 月 19日匯款 9,500 萬元、於 107 年 10月 16日匯款 6, 

    00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國信公司復於 107 年 9 月 19 日提出面 

    額 9,484 萬 1,882 元即期支票、於同年 10 月 16 日分別開立 5, 



  5  

    590 萬 9,931 元、175 萬 5,544 元之上海銀行本行支票與本 

    院民事執行處，供清償其所餘積欠慶豐商銀之債務，以此方 

    式使大飲公司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，致大飲公司 

    在未確保取得系爭新店不動產所有權之情形下，即匯出 1 億 

    5,50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而受有重大損害，足以危害證券市 

    場之穩定及大眾投資人之權益。孫幼英實質掌控之國信公司 

    因而取得前開 1 億 5,500 萬元之不法利益，其犯罪所得達 1 

    億元以上。嗣經會計師於 107 年 11 月查核大飲公司第三季財 

    報，發覺系爭新店不動產亦同具支付過半數額價金仍未過戶 

    之違反交易常情之情狀，孫幼英及鍾素娥為避免前開虛偽交 

    易遭揭露，明知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

    則、大飲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，公開發行公司將 

    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，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該準則及公司所 

    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規定，在知悉國信公司截至 107 

   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向大飲公司借貸之總額已達 1 億 720 萬元， 

    已接近大飲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中規定之個別資金 

    貸與限額不超過公司淨值 20％之上限，其 2 人竟主導將系爭 

    新店不動產交易取消變更為借貸之方式，使大飲公司資金違 

    法貸與國信公司，大飲公司因而於 108 年 3 月 28 日召開董事 

    會決議通過國信公司以每月 40 萬元、總還款期限超過 32 年之 

    貸與條件，將前開大飲公司已支付之價金 1 億 5,500 萬元變 

    更為對國信公司之資金貸與，而違背前揭資金貸與準則及規 

    定，致大飲公司無法收回已支付之 1 億 5,500 萬元價金而持 

    續受有重大損害。 

  孫幼英、鍾素娥明知系爭高雄不動產已出售與大飲公司，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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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大飲公司已支付 98％之價金，竟於系爭高雄不動產尚未過戶 

    之期間內，容任國信公司持續以系爭高雄不動產為擔保，由 

    鍾素娥指示不知情財務人員於 107 年 8 月 7 日、同年 10 月 23 

    日自大飲公司借貸 6,500 萬元、1,31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俾 

    利國信公司使用前開金額清償對慶豐商銀之債務，使大飲公 

    司形同以無擔保方式借款 7,81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以此顯不 

    利益於大飲公司且不合於營業常規之方式，致大飲公司承受 

    重大資金無法回收之高度風險，足生重大損害於大飲公司。 

二、購買不實發票部分 

    孫幼英在知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，均係向台灣 

   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 

    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所訂購，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 

    有限公司等 8 家廠商（下稱金寶城等 8 家糖供應商）訂購糖 

    原料，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原料之 

    情況下，竟違於 102 年至 108 年 3 月之期間內，接續利用其 

    實際掌控之大飲、國信、旭順之 3 家公司，以「假進貨、真 

    付款」之手法，佯裝大飲公司間接透過國信、旭順公司向金 

    寶城等 8 家糖供應商進購糖原料，製造虛偽交易，輾轉自大 

    飲公司套取現金。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因而製作大飲公司分別 

    向國信公司、旭順公司購買砂糖之屬記帳憑證之轉帳傳票， 

    並依前揭記帳憑證將虛偽不實之砂糖數量、金額，登載於大 

    飲公司會計帳簿之原料明細分類帳內，以及登載不實之進貨 

    、應付帳款等會計科目，再據該等不實資料，編列不實之資 

    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現金流量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等財務報 

    表，造成大飲公司財務報告、財務業務文件均無法正確反應 



  7  

    各年度當期費用成本，實質上影響大飲公司損益金額之計算 

    ，致使大飲公司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均無法允當表達，大飲 

   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申報、公告之 102 至 107 年度之財務 

    報告因而發生「進貨成本」虛增之不實結果，在帳面上佯裝 

    大飲公司向國信、旭順公司進貨「糖」之交易，其不實具重 

    大性而足影響證券交易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及主管機關對 

    大飲公司財務報告查核之正確性。而上開虛偽交易之結果， 

    亦使不知情會計人員將前開不實發票分別作為國信、旭順公 

    司之進項憑證，再由國信、旭順公司分別開立相同金額虛偽 

    不實之統一發票，作為大飲公司之進項憑證，以前述不實之 

    銷貨、進貨金額等事項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大飲、國信、 

    旭順公司之當期營業稅，大飲公司各期虛報之進項稅額；暨 

    國信、旭順公司各期虛報之進項稅額，於扣除同期申報時所 

    偽填統一發票之虛增銷項稅額後，大飲公司累計逃漏營業稅 

    稅額共計 516 萬 7,012 元、國信公司逃漏稅捐共計 27 萬 1,14 

    1 元、旭順公司因而逃漏稅捐共計 65 萬 845 元，足生損害於 

    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與管理之正確性。不知情之大 

    飲公司出納人員亦依前開不實發票所載金額分別匯付予國信 

    、旭順公司。嗣經不知情之國信、旭順公司出納人員，開立 

    支付予金寶城等 8 家糖供應商貨款之支票，孫幼英利用其用 

    印機會將前開支票私吞入己，以此方式挪用大飲公司資金 1 

    億 852 萬 8,700 元，致大飲公司受有損害，孫幼英因此獲取 

    犯罪所得逾 1 億元以上。 

二、認定被告犯罪之理由簡述 

  非常規交易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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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交易之決策自始出於被告孫幼 

    英之安排，系爭 3 筆不動產之交易條件亦係由被告孫幼英所 

    設定，國信公司出售系爭高雄、新店不動產；旭順公司出售 

    系爭臺南不動產之決策同為被告孫幼英單方主導，且決策出 

    售當時即已特定將出售與大飲公司等情，為被告孫幼英坦白 

    在卷，並有相關證人證述在卷，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。 

  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交易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於大飲

公司之認定： 

  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之決策經過，在大飲公司管理 

    部門撰擬購買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簽呈之前，並未 

    依公司規範之不動產取得準則就該等不動產進行交易條件等 

    為分析，亦未透過財務部門實際進行財務評估、預計效益、 

    合理性、交易成本、價格及風險之合理性評估，且在管理部 

    門均未知悉欲購置標的內容情況下，率爾由財務部門要求管 

    理部門召開需求會議，並於當日即刻撰擬欲購置該等不動產 

    之簽呈並提案董事會，悖於大飲公司規範之購置不動產流程 

    ，該等交易甚而較諸採購設備等流程更為簡易，且依循該等 

    交易內部簽呈提案、董事會決議流程觀之，大飲公司購買系 

    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之議案，僅由孫幼英單方決定後 

    即付諸購買，實與一般公司評估投資效益後始進一步協尋標 

    的、議定購買細節之常理顯不相當。再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 

    產之使用目的及方式於本案交易前後均未變更，則從大飲公 

    司之經營需要而言，顯無價購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產之必要 

    及急迫性，然孫幼英執意決定購買前開不動產，且在未考量 

    該等不動產尚具有抵押權未塗銷，以及設立先給付 98％價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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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等不利益於大飲公司之交易條件（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產） 

    ；65％價金（系爭新店不動產），在未確保系爭高雄、新店 

    不動產抵押權均已塗銷之情形下，即行給付 98％、65％之金 

    額與國信、旭順公司，顯非踐行一般正常交易程序所為之商 

    業行為。 

  系爭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之買賣契約並未載明國信公司塗銷上 

    開抵押權之時點，且國信公司財務狀況始終處於虧損狀態， 

    而孫幼英既屬國信公司之實質負責人，對於國信公司之財務 

    狀況自難諉為不知，本應於訂定買賣契約時，對於國信公司 

    何時清償、塗銷該抵押債權，以及如何塗銷等節清楚載明於 

    契約中，以確保買受人即大飲公司之權益，惟被告孫幼英對 

    於國信公司如何、何時塗銷該等抵押權乙事全然不知悉，而 

    逕行將具有前述抵押權之系爭高雄、新店不動產，以一般正 

    常市價出售與大飲公司，實有悖於交易常情，對於大飲公司 

    保障亦不足夠。又前開買賣契約約定大飲公司先給付 98％之 

    價額（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產）；65%之價額(系爭新店不動產)且 

    均未載明過戶日期，即國信、旭順公司並無受限過戶時點之限制 

，在大飲公司未取得任何保障之情形下，即貿然將高達逾 5億元， 

卻無從特定取得該等不動產時點之不利益，而現實上系爭臺南、 

高雄不動產自 107 年 7 月 31日簽約、系爭新店不動產自 107 年 

9 月 19 日迄至同年底均遲未過戶之事實，是從買受人之付款條件 

而言，顯與一般交易常規不相符合，對於大飲公司亦屬不利。孫 

幼英在清楚知悉國信、旭順公司有無負擔該等交易稅賦之能力， 

卻逕指揮財務人員將買賣取得之全部價金匯至國信公司，顯見被 

告孫幼英僅著重於國信公司資金是否足夠清償債務，對於旭順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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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信公司可否或何時將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產之過戶與大 

飲公司等情均未在其考量範圍，是在前述已知之主客觀條件（包 

括國信公司債務負擔、國信、旭順公司償付稅賦之資力）下，被 

告孫幼英仍設定前開交易條件為該等買賣，勢必使大飲公司一方 

面淪於無法取得系爭高雄、臺南不動產之風險，一方面卻已幾近 

給付全額之價金，實質上使大飲公司承當不當交易之風險，且逾 

越一般人之合理期待，被告孫幼英直接使大飲公司為不利益之交 

易甚明。 

  又被告孫幼英決策為系爭新店不動產之交易及解約之際，清 

  楚知悉大飲公司有無給付系爭新店不動產價款之能力，以及 

   解約後國信公司有無償還該等交易價金之可能，卻逕指揮財 

    務人員將國信公司取得之全部價金用以清償國信公司債務， 

    再依己意率將該等交易取消並轉為借貸，顯見被告孫幼英僅 

    著重於國信公司資金是否足夠清償國信公司債務，對於國信 

    公司可否或何時將系爭新店不動產辦理過戶、大飲公司得否 

    取回已給付之價金等情均未在其考量範圍，是在前述已知之 

    主客觀條件（包括國信公司債務負擔、國信還款之資力、大 

    飲公司適逢食安糾紛），被告孫幼英仍設定前開交易條件為 

    該等買賣，且恣意將交易取消轉列為借貸，勢必使大飲公司 

    先淪於無法取得系爭新店不動產之風險，又陷於無法取回價 

    款之情境，實質上使大飲公司承當不當交易之風險，且逾越 

    一般人之合理期待，其所為顯屬使大飲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 

    甚明。 

  被告孫幼英並無令大飲公司購買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不動 

    產之真意：綜合被告 2 人供述及財務人員之證述，國信公司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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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6 年 7 月間獲悉賠償中央存保數額確定後，鍾素娥便會同 

    財務部門召開會議商議清償債務事宜，而初始欲以國信公司 

    所有不動產為擔保向大飲公司借款，然大飲公司宥於上市公 

    司借款額度限制，於同日復變更清償方案為向國信、旭順公 

    司購買不動產、向旭順公司借款等方式將資金挹注與國信公 

    司，而當時大飲公司自有資金明顯不足，鍾素娥等人為籌措 

    購買不動產價金而至臺銀增貸，顯見系爭臺南、高雄、新店 

    不動產交易之進行均係為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至國信公司。 

    且參照前所述系爭 3 筆不動產之交易條件可知，大飲公司購 

    置該等不動產時，對於不動產存有抵押權、抵押權對價額影 

    響以及塗銷時點、過戶期間等涉及大飲公司權益保障交易要 

    點均未論及，僅訂明由大飲公司先給付高達 98％、65％價額 

    之付款條件等節以觀，顯見被告 2 人最終目的乃在於如何為 

    國信公司籌措足額價款，並無真意購買系爭 3 筆不動產，惟 

    因大飲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，對於資金之運用需 

    遵循一定程序規範，被告 2 人遂透過前揭形式不動產交易， 

    主導大飲公司與國信、旭順簽訂系爭 3 筆不動產之買賣契約 

    。 

  大飲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金額，就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產交 

    易而言，應以大飲公司依前揭形式之不動產契約支付之價金 

    1 億 5,700 萬元、2 億 3,500 萬元、為支付該等價款而另行 

    對外貸款之利息支出 389 萬 1,151 元，以及為掩飾該等虛偽 

    交易而額外支付之土地增值稅 3,302 萬 6,213 元，總計為 4 

    億 2,891 萬 7,365 元之損害；就系爭新店不動產交易，則為 

    大飲公司因此匯出之 1 億 5,500 萬元（計算式：9,500 萬+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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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,000萬=1億 5,500 萬元）。 

  孫幼英將系爭新店不動產交易之價金 1 億 5,500 萬元轉列為 

    資金貸與之舉，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

    準則以及大飲公司內部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 

    ：孫幼英明知此情，惟為掩飾前揭以系爭新店不動虛偽交易達實

際資金貸與國信公司目的，在知悉國信公司根本無法償還價款之

情形下，仍將前開虛偽買賣轉列為資金貸與，致大飲公司貸款國

信公司之數額超限，而違反大飲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

則，顯見被告孫幼英不顧公司內部控管規定，任意將資金貸與國

信公司而違反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，致大飲公司受有重大損害

之情。 

  借貸 7,810 萬元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於大飲公司之認定： 

    大飲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所定之貸與作業程序 

    ，大飲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，應取得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 

    設定以為保全，目的係為確保債權之滿足，是該不動產鑑定 

    價額自須足以擔保借貸金額、其上權利亦須無瑕疵而無遭他 

    人取得之情事，而將已出售與債權人之不動產作為向債權人 

    借款之擔保，對於債權人而言，勢必無法透過變賣該等不動 

    產而達追償之目的。本案國信公司對於前開 7,810 萬元債務 

    提供之擔保品即系爭高雄不動產，早於同年 7 月 31 日已出售 

    與大飲公司，且系爭高雄不動產之買賣事宜亦經轉呈被告孫 

    幼英簽核，被告孫幼英對於系爭高雄不動產已出售與大飲公 

    司自知之甚稔，竟仍於前開國信公司資金貸與請求之簽呈及 

    資金貸與明細表（載明擔保品等事項）簽核准許。而國信公 

    司財務狀況不佳，且提供之擔保品為大飲公司本得依據買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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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契約請求國信公司移轉登記之不動產，形同無擔保實益，自 

    與交易常情相悖。 

  被告鍾素娥就被告孫幼英前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： 

    依被告鍾素娥供述及相關證人證述，大飲公司購買前開不動 

    產之際，其對於大飲公司斯時可動用資金之餘額、國信、旭 

    順公司出售該等不動產之原因、國信公司積欠中央存保之債 

    務數額、及前開交易不動產上抵押權存續狀況等情均知悉甚 

    明，而其明知本案大飲公司與國信、旭順公司之買賣交易、 

    資金貸與有諸多不合情理之處，且涉及動用大飲公司 5 億餘 

    元之資金，前開金額並均用以清償國信公司積欠慶豐商銀之 

    債務，簡言之，大飲公司以自身的金錢來清償國信公司之債 

    務，僅僅在 3 個月內資金一來一往即受有 5 億餘元之損失， 

    猶為被告孫幼英籌備前開交易，令管理人員召開業務會議、 

    指示會計人員依契約流程將大飲公司資金匯至國信公司，對 

    於被告孫幼英藉此等形式交易行為將大飲公司資金挪用乙節 

    ，已難諉稱不知。是被告鍾素娥於擔任大飲公司實際經理人 

    期間，明知被告孫幼英所為上開交易有諸多不利益於大飲公 

    司之事，猶依被告孫幼英指示，於各該階段分別參與犯罪計 

    畫之實施，其與被告孫幼英間，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。 

  不實發票部分 

  被告孫幼英明知國信、旭順公司並無向金寶城等 8 家糖供應 

    商實際進貨，仍透過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，指示不知情之財 

    務以及採購人員，以大飲公司向國信、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 

    名義，利用「代收代付」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、驗收等流程 

    文書，由會計人員以國信、旭順等 2 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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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貨與大飲公司之統一發票，以求程序上符合大飲、國信、旭 

    順 3 家公司代收代付之採購循環內控，實質上 3 家公司間均 

    無「糖」之交易，亦即以國信、旭順等 2 家公司向金寶城等 

    8 家糖供應商之「虛假訂單」及大飲公司支付「糖款」之不實名 

    義，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，使大飲公司受有損害 

    ，即屬違背其職務之背信行為甚明，且已逾證券交易法第 17 

    1 條第 2 項「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達新臺幣 1 

    億元以上」之門檻。 

  辯護人雖辯以前開金額為權利金、配方費用之支付云云，然 

    旭順公司以 80 萬美金取得自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合約權利之 

    情，固堪認定。惟旭順公司所用之美金 80 萬無從逕行認定為 

    被告孫幼英以個人自有資金支應。且被告孫幼英自承之研發 

    配方期間、使用蘋果果汁取代原化學原料之情形均與其聲請 

    傳訊之證人證述相異，其以不實發票利用代收代付獲取資金 

    之期間亦與前開研發時間不同，其所辯已難信為真實。倘若 

    公司負責人得假借其他名義先行將款項匯出公司，並將該款 

    項任意運用到其想要運用的地方，不啻表示公司負責人得以 

    運用此種交易安排，任意將款項匯出公司後，再取得該筆款 

    項之實質控制權，則公司內部控制、財務控管規範與正常之 

    款項支用程序豈非蕩然無存，公開發行公司之負責人將可在 

    事前未經董事會決議及事後無須由股東會等外部監督前提下 

    ，恣意將屬於公司款項挪作個人認為適當之用途，殊非證券 

    交易法、公司法、商業會計法等法規明定諸多交易憑證、帳 

    冊與財務報告製作相關規範之本旨。此更足徵被告孫幼英上 

    開辯解均僅為其事後合理化其挪用大飲公司款項之卸責之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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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而已，實不足採取。 

  大飲公司因該等虛偽「糖」交易而對大飲公司 102 至 107 年 

    度財務報告中損益表或資產負債表之產生之不實結果，其不 

    實數額如附表十所示。觀諸該不實數額均甚鉅大，且不實虛 

    增之原因，正係由來於大飲公司經營階層（被告孫幼英）所 

    主導違背職務之舞弊行為。換言之，不論自「量性指標」或 

    「質性指標」而論，該等不實結果均已構成證券交易法第 17 

    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要求之「重大性」。而該具「重大性」 

    之不實資訊，既經記載於財務報表，而為一般投資人所能查 

    知審閱，自足致證券交易市場上一般合理的投資人，在審閱 

    該刊載重大不實財務資訊後，針對是否買進大飲公司股票之 

    問題，做出錯誤之投資判斷。亦即，大飲公司財務報表之上 

    述各記載，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合理投資人而言，具有會影 

    響投資決策之「重大性」。又大飲公司以「國信、旭順公司 

    開立大飲公司發票」欄所示統一發票及數額向稅捐稽徵機關 

    申報扣抵銷售金額，而逃漏稅額 5,167,012 元；國信、旭順 

    公司並無向金寶城等 8 家糖供應商進貨，亦未銷貨與大飲公 

    司之事實，國信、旭順公司卻以前開不實發票分別向稅捐稽 

    徵機關申報銷項稅額、進項稅額，其各期虛報之進項稅額， 

    於扣除同期申報時所偽填統一發票之虛增銷項稅額後，此間 

    差額則使國信公司逃漏稅捐共計 27 萬 1,141 元、旭順公司因 

    而逃漏稅捐共計 65 萬 845 元，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 

    徵所 108 年 9 月 23 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 1080370677 號函 

    暨所附之虛進虛銷漏稅額明細表、大飲、國信、旭順之 3 家 

    公司 101 年至 107 年營業稅申報書在卷足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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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告孫幼英指示不知情採購、會計人員，以國信、旭順公司 

    名義製作向金寶城等 8 家糖供應商採購之不實申購單、轉帳 

    傳票，以及開立不實銷售「糖」與大飲公司之統一發票等會 

    計憑證所涉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 款之犯行，坦承不諱，並 

    有相關證人證述及證物附卷可參，應認其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

    相符，其犯行堪予認定。 

參、論罪科刑之依據 

一、非常規交易部分 

    核被告 2 人就此部分所為，係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 

    第 2 款、第 2 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（犯罪利得達 1 億 

    元以上）；同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2 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 

    交易罪（犯罪利得達 1億元以上）、第 174 條第 1 項第 8 款違法 

    貸與資金罪；同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款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。 

    被告 2人所為均係基於同一挪用大飲公司資金以清償國信公司債務 

    目的所為，單一或接續行為中有局部重疊情形，應依刑法第 55 

    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，從一重論以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2 

    項、同條第 1 項第 2 款共同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 

    交易罪（犯罪所得達 1億元以上）。 

二、不實發票部分 

    核被告孫幼英所為，係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3 款 

    、第 2 項之特別背信罪、同法第 179 條、171 條第 1 項 

    第 1 款（違反同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）申報及公告不實罪、 

    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41 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 

    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  

    款之商業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。被告孫幼英此部分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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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均係基於挪用大飲公司資金之單一目的，其間實行之行為 

    均有局部同一之情形，均應依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 

    ，從一重以論以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2 項、第 1 項第 3 款 

    特 別 背 信 罪 （ 犯 罪 所 得 達 新 臺 幣 一 億 元 以 上 ）。 

肆、本院量刑審酌 

    一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違反義務之程度 

    (一)非常規交易部分： 

      被告孫幼英、鍾素娥共同以上述方式使大飲公司為不利益 

      之交易，使大飲公司在無法確保國信、旭順公司會如實移 

      轉不動產及清償債務之情形下，依前揭不合營業常規之契 

      約，就必須先給付系爭臺南、高雄不動產之高達 98％之價 

      額，以及系爭新店不動產 65％之價額，甚而將前開系爭新 

      店不動產交易取消而變更為超過 32 年之資金借貸，導致大 

      飲公司在未確保取得該等不動產所有權下，即已支付高達 

      5 億餘元之交易價款，暨容任國信公司以大飲公司支付幾 

      乎全額買賣價金所購得之系爭高雄不動產為擔保，再行借 

      款 7,810 萬元與國信公司，致大飲公司蒙受重大損害。 

    (二)特別背信部分： 

      被告孫幼英於案發時兼任大飲公司常務董事、旭順、國信 

      公司之實質負責人，負責統籌大飲公司業務多年，以其具 

      有國外碩士學位之智識程度，及長年擔任集團重要領導幹 

      部之經歷，當知上開 3 公司均具獨立之法人格，且其個人 

      或家族雖有掌握大飲、國信、旭順公司經營決策之權限， 

      然該大飲公司究係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之上市公司 

      ，其資產應為全體股東所共有，而非其個人或家族之私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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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財產，自不得恣意挪用公司資產，但被告孫幼英竟將大飲 

      公司財產視之為個人私物，將自身與大飲公司混淆不清， 

      任意用不實「糖」交易之名義挪用大飲公司款項，導致大 

      飲 公 司 受 有 超 過 1  億 元 以 上 之 損 害 ， 情 節 非 輕 。 

    二、各別被告涉案情節 

    (一)被告孫幼英身為大飲公司之負責人，原本應善盡其忠實注 

      意義務，在重大交易案中，均應為大飲公司謀求最大利益 

      ，並避免明顯不合理之條件而造成大飲公司損害，但被告 

      孫幼英僅因為其個人掌控之國信公司積欠碩大債務之事由 

      ，竟即提出之顯然違反交易常規、明顯不利於大飲公司之 

      履約條件，並使大飲公司承受該不利條件所造成之極大危 

      險，且更單方面依據該不合營業常規之契約履行，導致該 

      危 險 於 日 後 亦 確 實 實 現 ， 其 行 為 殊 值 非 難 。 

    (二)被告鍾素娥於案發時身為大飲公司之最高財務主管，原應 

      善盡把關、監督之責，避免經營者在財務上有危害公司利 

      益之行為，倘其確實做好財務主管在公司內部控制者之角 

      色，被告孫幼英當無法輕易以對大飲公司不利益之契約條 

      件方式解決國信公司之債務糾紛，惟其竟與被告孫幼英合 

      謀同意上情，造成國信、旭順公司在不按交易常規移轉所 

      有權之情形下，大飲公司卻已支付過半數之交易價金，以 

      及任意借貸資金，而承受無法取得前開不動產所有權以及 

      取償之風險，行為亦屬可議。 

    三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

      被告孫幼英自稱：其係美國碩士之智識程度，任職於大飲 

      公司總經理，本案前每年收入約 2,000 萬元，育有 1 子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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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目前與兒子、孫子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語（見本院 

      卷五第 461 頁）；被告鍾素娥自稱：其係三專畢業之智識 

      程度，擔任旭順公司財務經理，案發年收入約 200 至 500 

      萬元，已婚、與配偶同住，育有三名成年子女，須扶養公 

      公及父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語（見本院卷五第 461 頁）。 

    四、犯罪後之態度 

      被告孫幼英從其於前開使大飲公司為非營業常規行為開始 

      ，即一再隻手遮天，認為只要利用其實質掌控之國信、旭 

      順公司配合為相對應之交易行為，就足以合理化、正當化 

      所有作為，而且其他大飲公司投資人於事前均無知悉該等 

      重要資訊之權利，至以虛偽發票部分仍持續以相同手法操 

      作，無視廣大不特定投資人之權益，持續長達 6 年期間以 

      此等手法向大飲公司套取資金，終至前開違背職務犯行遭 

      人發覺後，其後不僅否認犯行，持續編造各種不合理之藉 

      口以合理化、正當化自己所作所為，妄圖以其為大飲公司 

      帶來之商業前景，說服法院相信被告孫幼英係真誠為大飲 

      公司與廣大證券投資人謀求利益，且僅有被告孫幼英一人 

      可以帶領大飲公司、決定大飲公司未來發展方向，而以此 

      脫免其罪責，可謂其自始至終，態度一貫，即自覺委屈而 

      從未表現認錯悔改之意，態度不佳。被告鍾素娥知悉被告 

      孫幼英行為違法不當仍予以配合，為被告孫幼英進行財務 

      層面之規劃，且犯後仍否認全部犯行，亦未表現真摯反省 

      之意思。 

    五、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

      細觀被告 2 人之背景及犯罪脈絡，被告 2 人均為專業人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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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，分別擔任大飲公司總經理及財務經理，坐擁優渥年薪， 

      不思盡心盡力為公司及全體股東服務，竟覬覦大飲公司之 

      資金，利用公司員工對自己之信任，以自己之經營專業包 

      裝縝密之犯罪架構，大肆藉由前述背信及使公司為非常規 

      交易之犯罪手段，不法取得公司款項逾 5 億餘元，同時更 

      為掩人耳目、躲避追查，以上述虛偽交易手段掩飾不法犯 

      罪所得，由被告 2 人之專業背景及優渥經濟生活觀之，被 

      告 2 人俱無足憫。 

    六、被告孫幼英係大飲公司之總經理及實際負責人；被告鍾素 

      娥為大飲公司之財務經理，不論所謂提出系爭 3 筆不動產 

      交易、資金借貸之簽核、請領款項、匯款金流之支配等犯 

      罪過程，被告孫幼英均係立於主導之地位，被告鍾素娥則 

      係為配合、謀劃，其等 2 人在分工、合作及貢獻度上，本 

      院認為評價上仍屬有別。 

    七、本院審酌上述各情及一切情狀，暨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 

      亦表明希望對被告 2 人從重量刑之態度。本院認為實現刑 

      罰權應報正義，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， 

      對被告 2 人於量刑上仍然不得過於輕縱，故分別量處被告 

      2 人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以示警懲。 

伍、沒收 

一、上述非常規交易部分，大飲公司匯出之資金事後已實質回流 

    大飲公司，雖不因此解免被告 2 人應負非常規交易罪之刑責 

    ，然性質上均屬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款項，依上述說明 

    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 

二、不實發票部分 



  21  

    被告孫幼英獲得之犯罪所得 1 億 852 萬 8,700 元，應優先發 

    還與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，而本案受害人即大飲公 

    司固已對被告孫幼英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， 

    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附於本院 109 年度重附民字第 4 

    號卷在卷可參，惟未扣案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、第三 

    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，復無過苛之虞、欠缺刑法之重要 

    性、犯罪所得價值低微等情形，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

    7 項、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、3 項規定，除應發還被害人、 

    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 

   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
陸、如不服判決之救濟 

    本案檢察官、被告 2人均得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 

柒、合議庭成員：姜麗君審判長、陪席法官梁家贏、受命法官陳幽蘭  

  

 


